附件2
2023年江门市“十四五”地下水考核点位监测井规范化建设及水质监测项目招标评分表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分细则
	分值（分）
	权重（%）
	供应商1
得分（分）
	供应商2
得分（分）
	供应商3
得分（分）
	……

	一、技术部分 （55分）

	1. 
	技术方案
	对项目要求分析准确，具体方案全面、详细合理；服务实施流程科学、可行、完全满足用户需求，得10分；
对项目要求分析较准确，具体方案较全面、较合理；服务实施流程较可行、满足用户需求，得8分；
对项目要求分析基本准确，具体方案基本全面、合理；服务实施流程基本可行、基本满足用户需求，得6分；
对项目要求分析一般，具体方案不够全面、合理；服务实施流程有一定可行性、基本满足用户需求，得3分；
对项目要求分析不准确，具体方案不合理；服务实施流程可行性低，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或未提供技术方案的，得0分。
	10
	10
	
	
	
	

	1. 
	对项目设计重点、难点的理解及建议
	包括但不限于：
1. 对本项目重点和难点的阐述；
1. 对本项目重点和难点的监控措施；
1. 对本项目重点和难点的建议方案；
对本项目的重点、难点有充分的认识，措施具体，针对性强，相关建议可行性高，得10分；
对本项目的重点、难点有一定的认识，措施具体，针对性较强，相关建议可行性较高，得8分；
对本项目的重点、难点有一定的认识，措施具有一定的清晰度但不具体，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相关建议有一定可行性，得6分；
对本项目的重点、难点有相关的认识但不清晰，措施不清晰，不具针对性，相关建议可行性较低，得3分；
对本项目的重点、难点不了解，措施不清晰，不具针对性，相关建议不具可行性，或未提供得0分。
	10
	10
	
	
	
	

	1. 
	项目进度保障措施
	项目管理、进度安排完善、具体、全面，项目管理及进度安排合理高效、可操作性强，有计划保障，得10分；
项目管理、进度安排较完善，项目管理及进度安排较合理高效、可操作性较强，得8分；
项目管理、进度安排基本完善，项目管理及进度安排不够合理、可操作性一般，得6分；
项目管理、进度安排不完善，项目管理及进度安排不合理、可操作性低，得3分；
没有项目管理、进度安排，得0分。
	10
	10
	
	
	
	

	1. 
	质量控制措施
	针对本项目有提供完善到位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制定质量控制方案及质量检测方案，方案完全满足本项目要求的，得10分；
针对本项目有提供较完善到位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制定质量控制方案及质量检测方案，方案较能满足本项目要求的，得8分；
针对本项目提供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不够完善，有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制定质量控制方案及质量检测方案，方案基本能满足本项目要求的，得6分；
针对本项目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不完善，未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制定质量控制方案及质量检测方案，方案大部分无法满足本项目要求的，得3分；
未提供得0分。
	10
	10
	
	
	
	

	1. 
	保密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全过程记录单、资料整理、对采样调查资料和监测分析结果的保密措施：
保密措施具体、详细，可行性高，得10分；
保密措施较具体、详细，可行性较高，得8分；
保密措施不够具体，有一定可行性，得6分；
保密措施不具体，可行性低，得3分；
未提供得0分。
	10
	10
	
	
	
	

	1. 
	供应商检测能力认定
	供应商CMA或者CNAS检测能力覆盖地下水：pH、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六价铬、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镍和银共31项检测指标。
1、达到100%覆盖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检测的得5分；
2、达到90%（含）-100%（不含）的得3分；
3、达到90%以下或不提供的得0分。
备注：提供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检测能力附表复印件，不提供不得分。
	5
	5
	
	
	
	

	二、商务部分 （35分）

	1. 
	供应商同类项目业绩
	1、2020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地下水调查评估、地下水监测检测项目的，每个得3分，最高得15分。
注：提供加盖公章的合同关键信息（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服务内容与含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的关键页）复印件作为得分依据。上述二项，同一业绩不重复得分。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15
	15
	
	
	
	

	1. 
	供应商综合实力
	1、供应商同时具有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每提供1个有效证书得1分，最多得3分，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
本项最高得3分。
	3
	3
	
	
	
	

	1. 
	供应商实验室检测能力
	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气相色谱仪、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冷藏箱，以上设备齐全得5分，每缺少一个扣0.5分，扣完为止。
本项最高得5分。
注：提供加盖公章的设备购买发票复印件作为得分依据，未提供的不得分。发票信息需清晰，且购买方为供应商。
	5
	5
	
	
	
	

	1. 
	项目组人员
	1、项目负责人：
具有环境类或测试类专业正高级或副高级技术职称的，得2分；
本小项最高得分为2分。
注：提供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复印件和开标前半年内任意1个月供应商为其购买的社保证明材料复印件（投保单或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证明或单位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单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计分。
2、拟投入本项目团队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具有环境类或测试类专业中级技术职称或以上的，每人得2分。如一人具有多个同一等级技术职称的，按一个技术职称评审；不重复计分。本小项最高得10分；无不得分。
注：提供上述人员清单，证书复印件及开标前半年内任意1个月供应商为上述人员购买的社保证明材料复印件（投保单或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证明或单位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单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计分。
	12
	12
	
	
	
	

	三、价格部分（10分）

	1. 
	价格得分
	价格分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需求且报价最低的为基准价，该项价格得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供应商价格得分=(基准价／报价)×10，价格得分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
	10
	10
	
	
	
	

	合计
	100分 
	100%
	
	
	
	


评审人签名：
评审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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